
公告编号：2023-029 

证券代码：833407        证券简称：亚华医美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11 月 2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7 月 2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已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54701 元，由上诉人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2901 元，上诉人何伦负担 8850 元，上诉人刘菡负担 295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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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何伦、刘菡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相关方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 3 月 8 日原告（原为：深圳亚华智库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与两被

告、案外人何家声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原告以 450 万元的价格

收购两被告及何家声三人持有的南京东美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东南美

容专修学院 100%的权益。 

《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二在 2017

年 12 月 4 日就在深圳设立深圳东米美学医生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2 日，

深圳东米美学医生集团有限公司又作为主要投资人在北京设立了“中整美医（北

京）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前述两公司在经营范围和业务上均与原告有直接竞争

关系。 

深圳东米美学医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两被告就以该公司为平台，从 2018

年至今已开办“DM 私密美学整形临床培训班”、举办“DM 私密咨询培训班”

共 16 期，学院人数累计达数百人，非法获利数百万元。两被告的行为已根本违

反《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有关竞业限制的约定，两被告在原告致函要求停止实施

违约行为后，依然持续实施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负

面影响。前述竞业限制违约行为均是两被告共同主导，共同实施的，应当共同按

约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亚华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驳回何伦、刘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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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审全部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伦、刘菡

负担。 

事实和理由：1.何伦、刘菡实施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具有明显恶意，且违约行

为持续时间长、获利巨大，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酌定何伦、

刘菡向亚华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明显过低。（1）何伦、刘菡明知负有竞业限制义

务，仍实施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行为，具有明显恶意。双方于2017 年3 月8 日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竞业限制义务，但协议签订后不久，刘菡于

2017 年12 月4 日设立深圳东米美学医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米公司），

又于2019 年8 月12 日以东米公司为主要投资人在北京设立中整美医（北京）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整公司）。东米公司设立后，在何伦、刘菡的主导

下连续举办16 期医美培训班。（2）何伦、刘菡实施违约行为持续时间长。亚华

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南京市钟山公证处第（2022）苏宁钟山证字第7775 号公证书

可以证明，两人自2018 年起私自开办医美培训班至2020 年12 月。亚华公司多

次书面警告制止，并于2020 年9 月30 日发送《关于停止何伦院长职务的通知》，

两人仍未停止上述违约行为。（3）何伦、刘菡不仅是16 期医美培训班的参与者，

也是组织者、经营者和实际受益人，一审法院仅将两人的行为界定为授课，认定

错误。培训班的招生信息均通过刘菡作为唯一股东的东米公司注册的微信公众号

发出，何伦、刘菡直接领导的南京东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美公司）、东

南美容专修学院（以下简称东南学院）的全体员工通过个人微信在朋友圈招生宣

传，并负责招生收费和培训班现场服务工作。培训所收取的培训费、报名费均进

入何伦、刘菡控制的收款账户。上述16 期医美培训班中，DM 私密咨询&运营培

训班的培训费为5800 元/人，DM 私密美学整形临床培训班的培训费为8800 元/

人，学员自行承担交通住宿费用，每期培训学员为30 至50 名，扣除场地及人员

工资外，16 期培训班获利高达数百万元。亚华公司一审中提交的统计表显示，

经估算，两人获利金额超出600 万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亚华公司向何伦

发放工资670582 元，向刘菡发放工资181300元，为刘菡、何伦支付的课时费和

保险费共计172502 元。除此以外，亚华公司为何伦配置汽车一辆，为此出资30 万

元。一审法院仅判决何伦、刘菡承担80 万元违约金，与两人因违约获得的巨大

利益相差甚远。2.一审法院有关亚华公司未就实际损失进行举证的观点有误。东

美公司名下无任何资产和有价值的资质，亚华公司以450 万元收购东美公司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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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是东美公司投资的东南学院具有美容培训资质，之二是看重何伦、刘菡在

医美行业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双方均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五年服务期，即

若两人违反竞业限制规定，亚华公司可据此追究400 万元的违约责任用于弥补损

失。但东南学院至今仍由何伦、刘菡实际控制，亚华公司支付450 万元后并未取

得有价值的财产，反而承担了向何伦、刘菡发放工资、课时费等成本。经统计，

2017 年至2019年期间，亚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69.8 万元，支付何伦、刘菡

工资、劳务费及购车款等132.4385 万元，亚华公司累计出借东美公司与东南学

院借款50 万元，合计452.2982 万元。以上均是亚华公司提交证据证明的相关损

失，即便不考虑亚华公司的上述损失，一审法院确定违约金时也应考虑何伦、刘

菡的获利情况。3.因何伦、刘菡系夫妻关系，且多数违约行为由两人共同实施，

无法区分违约行为轻重，故亚华公司一审中请求两人共同赔偿违约金。一审法院

将责任予以区分，变相减轻了两人的赔偿责任。4.一审法院不应将何伦、刘菡的

反诉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1）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亚华公司收购东美公司

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东美公司享有东南学院100%权益，即东美公司的股权转让完

成后，亚华公司应享有东南学院100%权益，何伦应立即将东南学院公章交付亚华

公司，刘菡、何伦按照亚华公司的要求完成理事改选。东美公司股权转让已于2017 

年4 月26 日完成，但何伦、刘菡至今拒不向亚华公司交付东南学院公章并进行

理事改选，放任东南学院丧失办学资格。在何伦、刘菡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书》约定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亚华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

权转让款，何伦、刘菡要求亚华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尚未成就。一审

法院未受理亚华公司有关要求何伦、刘菡配合进行理事改选、办理东南学院年审

手续的诉讼请求，却支持何伦、刘菡关于亚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反诉请求，

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2）即便亚华公司应当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一审法院对利息起算点的认定也存在错误。虽然双方约定第四笔股权转让款于

2019 年6 月10 日支付，但何伦、刘菡针对股权转让款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由

亚华公司代扣代缴，由于税收政策原因导致代扣代缴手续一直未能办妥，双方一

直对此进行沟通。根据东美公司陈蓉与亚华公司谢俊的微信聊天记录，直至2019 

年8 月2 日，双方才明确知晓股权转让款对应个人所得税应由转让人向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而不能由亚华公司代扣代缴。即何伦、刘菡最迟于2019 年8 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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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知道其有义务自行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缴纳，依据完税凭证向亚华公司主

张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但何伦、刘菡一直未主动申报也未缴纳税款，一审法院

认定利息自2019 年6 月10 日起计算，明显错误。5.一审法院认为亚华公司请求

交付东南学院公章的原告主体不适格，存在错误。如前所述，东美公司股权转让

完成后，亚华公司即应享有东南学院100%权益。一审法院明知东南学院的公章在

何伦处且何伦拒绝向亚华公司交付，何伦、刘菡均为东南学院的理事，刘菡为理

事长，何伦、刘菡均拒绝配合改选理事的情况下，认为仅东南学院有资格要求何

伦交付公章，导致亚华公司仅承担合同义务，无法行使相应权利。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何伦、刘菡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亚华公司的一审诉讼请

求。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何伦、刘菡以其他身份参与并在相关培训班中授课、

获取经济利益，与东美公司、东南学院构成实质竞争关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错误。1.双方未另行签订竞业限制有关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情形，何伦

仅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下设医学美学设计与咨询分会名义开展美容知识传播活

动，并无协议约定的6 种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刘菡是以老师身份进行授课，其

虽于2017 年12 月注册设立东米公司，但未开展实体业务，未从事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与亚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2.亚华公司的经营范围自2021 年11 月26

日增加医学美容教育培训，而亚华公司认为何伦、刘菡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主要

是指在2018 年12 月至2020 年12 月期间开展DM私密美学整形临床培训班和DM 

私密咨询培训班，但亚华公司当时的登记经营范围不包含医学美容教育培训。东

美公司的经营范围也不包含医学美容教育培训，东南学院虽开设医学美容、美容

护理、形象设计、经营管理等专业，但其举办的“专业医疗美容咨询师专业班”

和“高级容貌分析&医美设计研修班”与本案争议培训班的培训内容不同。亚华

公司、东美公司、东南学院从未开展或举办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培训，女性私密美

学培训不属于亚华公司的经营业务，两者之间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美容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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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丰富多样，亚华公司以其经营范围包含医学美容教育培训，即认为涵盖所有医

学美容教育培训业务，从而限制他人从事与医学美容相关的专业培训，违背社会

公序良俗，也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务竞争不符。因此，何伦、刘菡不存在违

约行为，一审法院酌定两人承担的违约金明显过高。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二审情况 

已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二）执行情况 

还未执行。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公司已请专门诉讼代理律师处理，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裁定应支付给何伦、刘菡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公司将按期支付，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可能会启动再审程序。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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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相关诉讼文件； 

二、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 0191 民初

4821 号 

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苏 01 民终 11147 号 

 

 

深圳亚华医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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